
攀枝花市民政局
攀枝花市残疾人联合会

攀民政〔2021〕28号

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民政（和扶贫开发）局、残疾人联合会：
现将《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民发〔2021〕63号）转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做好以下工作。 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落实政策。将两项补贴“跨省通办”作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，深化对“跨省通办”的理解把握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

二、开展业务培训，提升服务能力。及时组织开展业务培训，乡镇（街道）窗口工作人员要熟练掌握“跨省通办”的政策内涵和操作流程，熟悉掌握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要求、掌握受理地和业务属地的办理程序和时限要求，不断提升跨区域查询、在线核验服务及协同办理能力。 

三、加大宣传力度，全面解读政策。通过发放宣传手册、补贴申请材料清单等方式，加强“跨省通办”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率。同时，积极邀请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报道，讲好为民办实事的故事，宣传好党和政府“格外关注、格外关心”残疾人的政策制度，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、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。

四、加强监管工作，落实复核机制。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的使用和补贴发放管理，为补贴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提供数据核验基础，避免产生重复领取等违规行为。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复核机制，完善纠错容错机制，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残疾人的残疾状态、纳入低保情况、生存状态等开展定期动态核查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

各县（区）在推行“跨省通办”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要及时向市民政局、市残联报告。市民政局、市残联将适时督导各县（区）残疾人两项补贴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情况。
附件：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人
      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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